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交通安全事故是現在常見的法律爭端之一，為提升國民交通安全法治觀

念， 本署邀請高雄市政府局法制秘書楊純菁擔任講師，於 111 年 6 月 15 日

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為緩起訴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舉辦法治教育課

程。 

  課程之初講師以「搶越行人穿越道，未禮讓行人」新聞事件為引，說明

「路權」就是「道路的優先權」， 舉例說明各種情況下何者擁有道路優先權，

另一方應禮讓行駛。並介紹「安全駕駛」及「防禦駕駛」觀念，除了自己應

遵守交通規則外，不要認為別人一定會遵守交通規則或是一定看的到自己，

駕駛中應注意自己與他人視線死角，善用警示裝置提示用路人自己的狀態，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課程後段講師針對酒後駕車的危害及後

果，向個案說明酒精會先在肝臟代謝成有毒

的乙醛再經過特定的催化劑代謝成無毒的乙

酸，但臺灣有約 47%的民眾肝臟缺乏能代謝乙

醛的催化劑，使易致癌的乙醛長期停留在人

體內而提高癌症發生率！酒精會抑制中樞神

經使大腦控制力減弱，無法執行較精細的動

作，若是酒後駕車常導致蛇行、逆向行駛、煞車不及、自撞等危險駕駛行為，

將影響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故行政罰及刑罰對於酒後駕車皆有相關罰

則規定，呼籲大家酒後駕車害人害己，切莫僥倖。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不可不知的交通安全小撇步」、「醉後酩酊危險多，小心害人又害

己」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淨化選風，嚴密防範金錢、暴力、假訊息、境外資金等各種不法手段

介入， 影響選舉結果之公平性，高雄地檢署、 橋頭地檢署謹遵法務部函頒

之「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工作綱領」，全力辦理防制賄選、各類不

法手段介入選舉，並為加強檢、警、調、政風等單位就選舉查察工作之密切

合作與聯繫，於 111 年 6 月 27日下午 2 時 30 分，共同邀集轄區警、調、政

風等機關主管及查察賄選業務承辦人員，在本署召開「111 年度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查察賄選期前策略會議」， 一同研商選舉查察之相關資訊及技巧，充

分展現檢、警、調、政風合作打擊賄選、暴力及維護選舉公正之決心。 

 本次會議由本署檢察長洪信旭、 橋頭地檢署檢察長鍾和憲共同主持，洪

檢察長致詞時強調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面臨買票、假訊息干擾選情、境外

資金等多項挑戰， 本署針對這次選舉查察作為現已透過執行秘書與橋頭地

檢署多次交換意見，本次特與橋頭地檢署一起召開會議，即是希望大高雄地

區能夠統一查賄步調，並讓整個高雄團隊查賄技巧更為周全，高雄地檢署、

橋頭地檢署將不分對象、黨派、地位，本著有聞必查、有據必辦之立場，共

同打擊不法，期許檢、警、調、政風共同發揮統合戰力，使這次選舉能公正

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 聯合召開「111 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賄選

期前策略會議」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 聯合召開「111 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賄選

期前策略會議」  

進行。鍾檢察長致詞時表示，其係第一次參與高雄地區的查察賄選工作，為熟

悉事務狀況，日前已特別拜會轄區各分局長進行座談，並期許各單位藉由此

次會議，精進選舉查察策略方式，務求淨化選風。 

會議中另安排本署負責選舉查察執行秘書之主任檢察官劉穎芳、橋頭

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謝肇晶分別進行專題報告，分析目前選舉情勢及過往查察

熱區，並針對賄選、假訊息、境外資金、幽靈人口等各種不法類型提出查察策

略。隨後，由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肅貪科科長王盈翔報告「因應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賄選策略及方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隊大隊長洪松田報告「查察賄選期前策略

及重點工作報告」，研判具有賄選傾向之

參選人，且提出具體有效查賄對策，並分

享如何深入情資蒐報、落實布雷查賄、運

用科技蒐證、防散布假訊息等。最後，由

各與會機關代表針對各項議題進行意見交

流與討論，洪檢察長及鍾檢察長勉勵各單

位同仁踴躍提報情資，強化情資的有效

性，因賄選手法日新月異、不斷翻新，司法機關務必提升查賄技巧，方能

有效積極因應。 

選舉為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已全力規劃選舉

查察事宜，並將秉持公正、嚴密、迅速等原則，進行本次選舉查察工作，致力

營造公正、平和、乾淨之選舉環境，共同維護選賢與能之民主目標。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本署於 111年 6月 27 日及 6 月 29 日辧理觀護心社人力職能訓練，以提

升心理師、社工師帶領非自願團體之技巧，及更聚焦受保護管束人的核心問

題，增進心社人力投入觀護工作後各項保護管束處遇作為之效能。 

本署運用心理師及社工師辦理受保護管束人之團體活動，因此，為提升

心社人力之專業知能，特別舉辦「非自願個案團體輔導技巧」、「如何帶領

家暴團體與家暴加害人輔導技巧」等課程，邀請石麗如諮商心理師及投身家

暴加害人處遇工作逾 20年經驗之陳翠媚老師前來授課。陳老師系統性地傳

承歷年的實務經驗，更傳授面對家暴加害者時的工作信念及各式帶領技巧；

石心理師則帶領學員重新檢視非自願團體中的團體動力，及如何適時調整團

體組織架構的時機。 

兩位講師在帶領學員重整自身之專業能力的同時，均強調助人工作者對

自己狀態的覺察及適時自我關愛的重要性，始能避免專業耗竭，穩定於觀護

團隊中發揮所長，提高觀護的專業效能。參與學員皆認同講師的專業性，深

感獲益良多，激盪出對協力觀護工作更多的想法及作為。 

高雄地檢署辦理 111 年度觀護心社人力 

職能訓練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培育觀護相關工作人才，讓大學在校學生能運用暑假期間至地檢署

實習觀護相關工作並瞭解及接觸實務上之觀護業務，本署於 111年 7 月 1

日上午 10時對本署甄試錄取之大專實習生辦理課程開訓典禮，由洪檢察

長為實習生致詞及勉勵。 

    洪檢察長致詞時，介紹地檢署所接觸的個案類型有假釋、保護管

束、毒品…等，在偵查犯罪方面，結合行政機關資源建立檢察官與各警

察分局緊密連結機制，即時掌握犯罪訊息，廣搜犯罪證據，藉以強化打

擊犯罪之效能；司法保護方面，持續與更保、犯保、毒防局及醫療院所

合作，積極尋求各項社會資源支持並主動發掘個案，關懷弱勢更生人，

彰顯柔性司法的精神。 

    洪檢察長表示觀護實習工作

是相當難得的經驗，除了專業的

課程外，本署為每位同學安排一

名指導觀護人輔導同學實習期間

對於觀護知能的學習，並隨時提

供實務經驗分享，讓同學們能更

深入瞭解檢察機關的工作性質，本次觀護實習課程由本署觀護人室安排

一系列的主題，幫助同學們迅速認識各項業務。期盼同學們能將在校所

學之理論知識結合實務經驗，讓本次實習的過程成為未來職涯規劃的助

力。 

111 年度高雄地檢署執行 
大學校院在學學生實習開訓典禮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高雄地檢署於 111年 7月 4日及 7月 18日辦理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持續為施用毒品個案講解戒癮治療流程及相關規定，並說明本署推動本土化多元司法

處遇計畫之美意。 

是日由郭方案人員及林觀護助理員向被告詳細解說緩起訴處分命令及得撤銷緩起

訴處分之事由。會中郭方案人員叮囑個案，務必按照指定日期至醫院接受初診，並繳

納足額之初診費用，此為獲得緩起訴處分之基石，反之，將錯失緩起訴處分機會。初

診流程為經醫療院所評估後，將評估結果回傳至本署，檢察官將依個案前科狀況與醫

療端評估結果作出相應之緩起訴處分內容。 

本署希冀參與戒癮治療說明會之個案，除珍惜此次機會外，更能擺脫毒癮困擾並

正向經營未來。 

    您在戒毒方面的好幫手： 

  （一）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電話：（07）211-1311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0號 4樓 

  （二）戒毒成功專線： 0800－ 770－ 885（24小時無休服務） 

「毒」坐窮山，四顧茫茫 

高雄地檢署辦理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法律小常識」、「當生命的主人，過幸福的人生」 

    在遇到司法程序與各種社區處遇制度時，各種相似的名詞常讓人一頭霧水，究竟什

麼是緩刑?與緩起訴有什麼不同?酒精為什麼會導致駕車危險呢?為加強受保護管束人對

法律的小知識以及對酒後駕車危險的認知，本署特邀高雄榮總精神部臨床心理師張琦擔

任講師，以「法律小常識」、「當生命的主人，過幸福的人生」為課題，於 111年 7月

6日假本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講授對象為緩起訴處分被告及緩

刑受保護管束人。 

    課程開始，講師先說明緩刑與緩起訴的定義，讓在場個案了解兩種的不同之處，也

介紹今年四月新上路之酒駕新法，各項罰則加嚴加重，提醒大家現在酒駕零容忍政策下

警察同仁強力執法，務必遵守法規酒後不開車。 

    講師接續介紹今年六月份開始施行的跟蹤騷擾防制法，保護人民不受追求者的騷

擾， 包括家庭親密關係的暴力防制可撥打 113， 情況緊急可報警以家庭暴力防治法處

理，多項新修法規的介紹讓受保護管束人更加懂得保護自身安全， 幫助自己與他人免於

生命及身體的危害。 

    講師於課程第二主題， 根據自身精神科醫師之專業，分享各種有效的紓壓療癒方

式，例如與朋友維持良好的友誼、面對生活多微笑、善用同理心…等，提醒受保護管束

人每天多照顧自己，抱持正向樂觀的態度，就能當自己生命的主人擁有幸福人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酒醉上道、危險就到」、「遵守交通規則，不當危險殺手」 

    台灣酒駕案件層出不窮，為強化拒絕酒後駕車認知及提升駕駛道德，本署於 111年

7月 20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邀請志工陳君楓講師，以「酒醉上道、危險就到」、

「遵守交通規則，不當危險殺手」為主題，為緩起訴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舉辦法治

教育課程。 

  課程一開始講師以心理學剖析各種酒駕者常見性格，並以親友親身經歷的故事，讓

學員引以為戒。課程中穿插酒駕宣導影片，內容描述一位年輕人酒後駕車，造成一位孩

童的死亡， 此後人生一直無法從害死小男孩的陰霾中走出。奉勸大家勿因一時心存僥

倖，造成終身遺憾；接下來講師向學員說明酒精對駕駛的影響，除了會導致視覺能力變

差、無法判斷快慢遠近、辨別力差，無法注意側邊人車動態…等，如飲酒過量，更會抑

制中樞神經，使大腦控制力減弱，行為失常，破壞肌肉的協調，造成神經反應遲緩及注

意力不集中，此時如酒後開車上路，即會造成逆向行駛、蛇行、車輛搖擺不定、對交通

號誌反應遲鈍、時快時慢、不規則轉彎或猝然煞車、煞不住車等各種情形，導致憾事發

生，酒醉上道、危險就到！ 

    課程後段講師教導大家如遇交通事故時，謹守處理五步驟: 分別為放置警告標誌、

撥電話求助、劃線定位、移開車輛、等候警方處理，只要記得五字訣 「放、撥、劃、移、

等」，即能在面對交通事故時更加保障自身權益。當然，平時開車養成不違規、不搶道、

多注意四周車況，就能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維護你我行車安全。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使緩起訴被告瞭解履行義務勞務相關法治觀念與注意事項， 本署於

111年 07月 26日下午 2時 30分， 於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緩起訴義務

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由王慈恩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 

課程開始前先播放「修復式司法」宣導影片，期以新的視角來看犯罪，建

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講師向個案宣導緩起訴義務勞務相關法治觀念

與注意事項，緩起訴期間不要再犯，否則撤銷緩起訴。 接著告知履行期間不

得向勞動機構提出自願性捐款換取勞動時數， 不得涉及個人利益及政治色

彩，也不得與現行法令有所抵觸；講師運用案例照片向被告講述履行義務勞

務時應注意事項，並以正向觀念宣導回饋社會， 期許被告在履行期間內順利

完成義務勞務。 

最後講師加強宣導疫情嚴峻，請務必配合機構防疫措施並注意做好自身

防疫，避免出入人多擁擠場所， 期盼被告能珍惜改過向善的機會，積極在履

行期間內完成勞務，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高雄地檢署 

緩起訴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講題「讀腦不毒腦」 

        面對生命中的各種誘惑，我們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為鼓勵社勞人勇於拒絕毒品

誘惑、肯定自我生命價值，本署於 111年 7月 28日假第二辦公室 1樓團輔室，辦理

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課程主題為「讀腦不毒腦」，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高富美志工擔任講師，引導個案閱讀靜思語小箋，透過手

語律動溫馨表演，啟發個案重新體會生命意義，發揮生命的良能。 

    是日課程以「讀腦不毒腦」為主題，講師高富美志工首先透過影片說明，為何會

成癮？毒品成癮是慢性的腦部疾病，現今科學讓我們瞭解毒品嚴重傷害大腦，藉由酒

駕、毒駕案例故事及經驗分享，警惕個案勿因追求一時愉悅感，讓自己的大腦被毒品

控制、綁架，吸毒不只是個人行為，一旦成癮，更會造成嚴重的家庭與社會問題。勸

勉個案選擇去閱讀打開我們的視野，而不是吸毒毀了自己的一生。 

  課程後段講師傳遞生命的價值是由自己決定。生活中要勇敢面對過失，勇於改

過，並把握當下做善事，心中常存善解、包容、感恩、知足，活出自己生命的價值，

就是最愛惜生命的人。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902，保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編輯：王継敏、楊川輝 

實用

資訊 

                                                                          訊 息 宣 導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